
投标保函（独立保函）

    编号:1707254023688761346

申请人：湖南鑫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大庸桥办事处鑫成国际旅游广场17楼

受益人：漳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址：漳浦县绥安镇朝阳大道东348号

开立人：福建省福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潘墩路188号（原潘墩路西侧）闽江世纪城-53地块E区E-5#楼19层07办

公用房

致：漳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我方（即“开立人”）已获得通知，本保函申请人（即“投标人”）已响应贵方于2023年09月16日就

漳浦县龙泉路（G324线国道天桥至金鹿路）道路改造工程 漳浦县龙泉路（G324线国道天桥至金鹿路）道

路改造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发出的招标文件，并已向招标人（即“受益人”）提交了投标文件（

即“基础交易”）。

    一、我方理解根据招标条件，投标人必须提交一份投标保函（以下简称“本保函”），以担保投标人

诚信履行其在上述基础交易中承担的投标人义务。鉴此，应申请人要求，我方在此同意向贵方出具此投标

保函，本保函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元整（¥300000.0）。

    二、我方在投标人发生以下情形时承担保证担保责任：

    （1）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贵方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

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

    （2）投标人存在投标须知前附表第24项规定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其他情形。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本保函为不可撤销、不可转让的见索即付独立保函。本保函有效期自开立之日起至投标有效期

届满之日后的28日（含）。投标有效期延长的，本保函有效期相应顺延，最迟不超过2024年03月06日。

    四、我方承诺，在收到受益人发来的书面付款通知后的 7 日内无条件支付，前述书面付款通知即为

付款要求之单据，且应满足以下要求：

    （1）付款通知到达的日期在本保函的有效期内；

    （2）载明要求支付的金额；

    （3）载明申请人违反招投标文件规定的义务内容和具体条款；

    （4）声明不存在招标文件规定或我国法律规定免除申请人或我方支付责任的情形；

    （5）书面付款通知应在本保函有效期内到达的地址是：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潘墩路188号（原

潘墩路西侧）闽江世纪城-53地块E区E-5#楼19层07办公用房。

    受益人发出的书面付款通知应由其为鉴明受益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

    五、本保函项下的权利不得转让，不得设定担保。贵方未经我方书面同意转让本保函或其项下任何权

利，对我方不发生法律效力。

    六、本保函项下的基础交易不成立、不生效、无效、被撤销、被解除，不影响本保函的独立有效。

    七、受益人应在本保函到期后的七日内将本保函正本退回我方注销，但是不论受益人是否按此要求将

本保函正本退回我方，我方在本保函项下的义务和责任均在保函有效期到期后自动消灭。

    八、本保函适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本保函存在争议的，按下列第2种方式解决。

    （1）向本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福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九、本保函自我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查验保函网址：https://baohan.toubiaole.com/admin/free/search

开 立 人：福建省福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潘墩路188号（原潘墩路西侧）闽

江世纪城-53地块E区E-5#楼19层07办公用房

邮政编码：350000

电 话：18659150990

传 真：

开立时间：2023年0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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